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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公告编号：2012－02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

议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前公司董事会秘书室于 2012 年

9 月 3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应到会董事 12 名，亲自参加

会议董事 8 名，4 名独立董事以通信方式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

会议，公司董事长韦江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杨军先生辞

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收到杨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杨军先生因个人

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起生效。杨军先生辞

去总经理职务后继续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会对其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聘

任宋修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宋修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的任期一致。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

规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总经理的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宋修明先生的个人履历（详见附件），没有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市场禁入者，并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 总经理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总经理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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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宋修明先生作为公司总经理候

选人，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推选杨

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与会董事一致推选杨军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四、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增

补一名董事和一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提名推荐增补宋修明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刘银国先生（简历见附件 1)为公

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银国先生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担任上市独立

董事的要求，目前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审阅宋修明先生和刘银国先生的个人履历，

没有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市场禁

入者，并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提名及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宋修明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和刘银国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 2013 年 7 月届满。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将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若未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提出异议的，公司可按计划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 

五、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副董事长人数的变动，相应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原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12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 

修改为：“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14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2人。”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该议案须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修改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副董事长人数的变动，相应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条款进行

修改：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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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包括 4 名独立董事），设董事

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对股东大会负责。 

修改为：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由 14 名董事组成（包括 5 名独立董事），设董

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二人，对股东大会负责。”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该议案须经公司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修改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副董事长人数的变动，相应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作如下修改： 

“原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设独立董事 4 名，其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会计专

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会计专业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修改为：“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设独立董事 5名，其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会

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会计专业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八、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注销铜陵

有色股份铜加工机械研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推进公司铜加工机械研发工作，2007 年 2月，股份公司全资设立了铜陵有色股份

铜加工机械研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住址市经济开发区。根据战略发展规则，

对铜加工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规划调整，由原先集中建设改为分散建设。 

公司董事会决定，同意注销铜陵有色股份铜加工机械研发有限公司。由技术中心牵

头，企业管理部、财务部、董秘室配合，按照工商登记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九、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在

境外设立香港通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减少与控股公司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公司拟在香港设立香港通

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登记注册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1500 万美元，投资总额

1500 万美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解决。经营范围：商口贸易、进出口贸易及投

融资业务。公司拟决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设立香港子公司，有利于做到公司的业务独立，避

免和减少与控股股东产生关联交易。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设立一家香港贸易公

司，从事于铜陵有色直接相关的进出口业务。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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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议案的的投资金额在《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投资权

限内，所以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方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十、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8：30 时在安徽省铜陵

市五松山宾馆三楼 B 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通知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5 

附件： 

1、总经理、董事候选人简历： 

宋修明先生：男，1956年12月出生，1982年1月毕业于东北工学院有色金属冶金专

业，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学位，冶炼正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2003年7

月任金隆铜业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3月至今任金隆铜业总经理。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

之日，宋修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银国先生：男，1964年3月出生，1985年7月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商业会计学，

获经济学学士；2000年7月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获管理学硕士；2006年12月毕

业于合肥工业大学企业管理学，获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历任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安徽财经大学商务

学院副院长、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目前兼任合肥汉思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博士生导师。2010年9月取得深交所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任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刘银国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